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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數位時代的治理與規範 

• 政策設計的信任機制—ex.日本資料信託 

• 意見回饋與參與機制—ex.歐盟創新採購模式 

• 借鏡日本政策形塑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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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經濟與數位轉換  
數位經濟涵蓋層面從基礎網路建設至各類社會與經濟行為，DIPLO機構分析數位
時代之網路治理所涉構面包括基礎建設、法規、社會、經濟、發展、人權、安全
等7大向面，議題達40類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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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轉型的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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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前瞻 

數位進化 

數位跟進 

數位創新研發 
       數位∞ 

升級數位能力 
       數位+ 

傳統到數位 
      +數位 

整體社會環境持續數位導入 

     為智慧國家做好準備 

已處於數位環境的環節 

          持續進行數位轉型 

為達智慧國家整體目標，並與國際
研發方向接軌與競爭 

進行數位技術創新研發 

           



資料來源：李仲彬(2011)。「信任」在電子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：以文獻檢閱為基礎的初探性分析。公共行政學報第39期, p105-147。  

數位化下的信任難題  

組織信任 
（政府本身） 

制度信任 
（他人背書） 

服務信任 
（服務品質） 

科技信任 
（隱私安全） 

信任 電子化政府接受度 

自變數 依變數 

對政府本身的信任 

特殊性、國際排名 

對服務系統品質的信任 

系統安全與隱私信任 



 資料自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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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 數位化 解決方案 

傳統應用程式APIs生態系統 

• 個人無法在複雜的結構下掌握自己
個資的動向 

現況大企業為資訊整合者模式 

• 不一定承認個資隱私權，也可能不
願將個資使用方法透明化 

解決方案Mydata模式 

• 個別公民為資料經濟的中心 

• 更加落實授權同意他人使用其個資
的程序 

• 增加個資使用方式的透明度 

圖片來源：芬蘭政策白皮書 



日本資料信託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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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來源：內閣府；情報推進委員會 

資料銀行（情報銀行）係基於與資料當事人間的委託契約，
透過個人資料保存系統（personal data store, PDS) 管理個人資料，
根據資料當事人指示或事前指定的條件，於判斷合理性後
向第三方業者提供資料 

內涵 
• 2018年訂出；無強制性，係鼓勵性質 

• 確保個人對於自身資料的控制權 
 認定標的：資料銀行資格與業務內容 

 認定標準：業者所需具備之條件、管理措施等 

 契約範本：資料銀行與資料當事人、資料來源、資料使用者之
間 

 認定機制運作框架：目前是委託IT聯盟辦理 

資料信託機能認定指引ver.1.0 

※我國信託法第一條：「稱信託者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
信託財產之關係。」「資料信託」即是借用此種概念，用以決定受託人如何持有、保存或使用委託人之特定資料。 



歐盟創新採購機制 1/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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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創新採購機制類型特性 

– 政府採購創新解決方案
（Public Procurement of 
Innovation solutions, PPI） 

– 適應性(擴散型) 

– 發展性(創作型) 

– 前商業化採購 
（Pre-Commercial 
Procurement, PCP） 

– 創新夥伴關係 
（Innovation Partnership, 
IP） 

PPI 

IP 

PCP 

創新性需
求 

採購R&D服務 

與研發成果的商業化規
模採購脫鉤 

採購(有初步商業化)創
新產品/服務 

與R&D階段
脫鉤 

綁定R&D及商業化
規模採購 

規範於2014新政府
採購指令 

不受2014新政府採
購指令規範 



歐盟創新採購機制 2/2  

• 共同參與及競爭機制參採歐盟創新採購機制精神 
– 以PCP機制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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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盟創新採購機制 1/2 歐盟創新採購機制 1/2 



日本政策推動經驗 1/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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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4.0數位社會發展到5.0超智慧社會，其中便是因工業4.0科技發展（基於大數據、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等的自動技術），

創造「互連產業」（connected Industries） 

資料來源：經產省，「Connected Industries」東京イニシアティブ2017，http://www.meti.go.jp/press/2017/10/20171002012/20171002012.html 



日本政策推動經驗 2/3  

產業競
爭力 

產
業
競
爭
力
強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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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
發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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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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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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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法 

產業競爭力強化法 國家戰略特區 地方創生 

推動年
度 

2013 2013 2014 

目標 

• 提供產業發展支援措施 

• 藉由灰色釐清及企業實證兩
機制協助企業成長 

• 強化特區內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

• 促進經濟活動與區域發展 

• 透過法規鬆綁、稅制與財政補助，集
中推動發展 

• 抑制鄉村人口減少問題 

• 重振地方經濟活力 

• 著重地方發展措施，導入稅制
與財政補助 

主管 經濟產業省 內閣府 內閣府 

法規 產業競爭力強化法 國家戰略特區法 
地方創生法 

（町‧人‧工作創生法） 

需求 企業提出 政府主導 政府主導 



日本政策推動經驗 3/3  

角
色 

區域計畫之認定、規制改革
清單追加等重要事項之調查、
審議及決定 

組
成 

•主席：內閣總理大臣 

•成員：內閣官房長官、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（地方
創生、規制改革）、相關部會首長、民間重要專業
人士（民間有識者） 

國家戰略特別區域諮問會議 3 

工
作 

國家戰略特區工作小組WG 

組
成 

專家學者，設置於內閣
府特命擔當大臣下 

• 國家戰略特區內容之制度設計 
• 與規制改革事項之主管機關協調溝通 
• 討論地方政府與民間業者之特區提案 

1 
幕
僚 

內
閣
府
地
方
創
生
推
進
事
務
局
（
收
件
窗
口
） 

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會議 

角
色 

各區域之認定、區域計畫制定（包括特定事業認定）、法規監管措施之協議討論 

2 

組
成 

中央政府 

地方政府 專家、業者 

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 

三
者
同
等
重
要 

國家戰略特區運
作機制 



日本新IT政策大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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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6月提出數位時代的新IT政策大綱 
日本內閣府  

I T總合戰略本部  

推動目標  
日本戰勝數位時代國際競爭的整體環境整備（國際競爭） 

透過整體社會的數位化，解決日本面臨的挑戰（國內問題） 

1 

2 

政
策
主
軸  

資料的安全、安心與品質 促進政府與民間之數位化發展 

建構國際資料 

流通網路 

DFFT原則；建構資料得以安
心、安全、自由於國際間流通
的環境 

確保個人資料安全
性 

平衡個資保護與創新， 

促進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之
檢討與修訂 

強化重點產業營運
資料安全 

強化產業資料管理， 

建構結合網路與實體的資料安
全框架 

確保公共採購的安
全性 

實施政府採購安全措施，並規
劃政府雲端資料安全評等標準 

公部門徹底 

實施數位化 

政府資訊系統預算之統籌管
理，擴大my number card利
用 

推動私部門 

數位化 

設置評等制度以加強私部門
數位化流程 

整備適用平台業
者法制環境 

在法制面實現公平、公正的
數位市場 

建構AI社會 

以人為中心的AI社會，促進
AI利用，培育AI人才 

全面佈建5G基礎
設施 

在全國範圍內佈署5G基礎設
施 

設計符合數位時
代的新規範 

依據數位時代的結構進行規
則的建置 



結語 

  01   02   03 

①多方利害人參與 

②政策信任與彈性調整

機制 

建立數位治理模式 

①產業面：創新能量的培育 

②法制面：法規調適與創新

試驗機制 

不同面向突破當前困境 擬定國家願景與相關之
資料政策 

①建立典範：指認重要產
業，盤點並確認需求 

②典範擴散：增加數位經
濟的能量。透過不同科
技的結合，尋求可建立
之商業模式 


